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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繫年》中的訛書問題

肖　攀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起，以林澐、張桂光等爲代表的學者們開始系統地研究和總結古文

字形體的訛變問題。 〔１〕此後，更加廣泛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綜合性

研究成果如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 〔２〕等不斷面世。 隨着認識的深入，

對訛書問題的研究逐漸從宏觀的訛變研究中獨立出來，張峰《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

究》 〔３〕等對以往的研究做了概括，並對楚系簡帛中的各類訛書現象做了總結性的研究。

通俗意義上的訛書，即相對於當時通行的一般寫法而言，被書寫者偶然寫錯的

“錯字”。 〔４〕近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暨命名爲《繫年》的文獻中，也存在一些

訛書現象。 《繫年》整理報告中注明訛書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按照報告凡例的説明，在

釋文中以尖括號〈　〉注出；一種未在釋文中明確注出，但在後附注釋中有所提及。 下

面，我們將以上兩種報告中注出和提及的訛書，再加上其他兩例與訛書問題有關的情

况一並摘出討論，就教於方家。

一、 據凡例，於釋文中以尖括號〈　〉注出的訛書。

整理者用〈　〉在釋文中括注出訛書凡３例，其中１例無異議，其他２例學術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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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１０牔犣犇０９１）；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
創新團隊建設項目“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化”（２０１２犉犚犜犇０６）；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種子基金項目
“清華簡《繫年》文字研究”（２０１４犅犛０１３）。

相關論著可參看林澐： 《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張桂光： 《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
《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等。

魏宜輝： 《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３年。

張峰： 《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２０１２年。

關於“錯字”的提法，我們使用了張新俊、王志平等的意見。 詳，張新俊： 《上博楚簡字詞研究》第３６—３７
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５年；王志平：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第６２—６４頁，台
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



不同意見，分述如下。

１．第一章３號簡“龏（共）白（伯）和歸于宋〈宗〉”。 注釋１５“共地在衛，共伯和不能

是宋人”，並列舉《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以及《經典釋文》引《莊子·讓王》司馬彪

注及成玄英疏等爲證，認爲簡文“宋”係“宗”字之誤，“宗”指其宗國，即衛。 〔１〕

簡文“宋”與“宗”之字形皆簡單明瞭，不易訛混，且目前並未見古人於二者間訛作

的先例，於“宋”字所從“木”旁與“宗”字所從“示”旁間亦未見混用。 侯乃峰指出，“宋”

是心母冬部，“宗”在精母冬部，“二字古音極近，故它們之間更有可能當屬通假關

係”。 〔２〕

“宋”與“宗”的關係，王獻唐先生很早就有所論及：

余謂宋即宗字異體，《莊子·在宥篇》“過有宋之野”，《釋文》宋本作宗。

《左·宣四年傳》“鄭公子宋，字子公”，亦用宋當宗，蓋出於《詩·思齊》“惠于

宗公”也。宗、宋通用，不特同音，實屬一字。宗爲神主，置示宀内會意。宋

亦神主，置木宀内會意，木非樹木字，乃神主也。〔３〕

李守奎先生以《繫年》簡文輔證，對王獻唐先生此説予以很高評價。 〔４〕

“宋”與“宗”互用的深層原因即如以上諸位先生所言，並可參信。

２．第二章５號簡：“平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注釋無詳解。

關於“■”字，華東師大讀書小組指出字本應從手（又）取耳，簡文誤摹。 〔５〕陳偉

認爲師、妻音近可通。 簡文字當讀爲“妻”，加“又”表示動作，娶妻義。 並引《春秋》文

公十六年“及齊侯盟于郪丘”《穀梁傳》“郪”作“師”爲證。 〔６〕蘇建洲指出該字又見於

曾仲大夫■簋（集成４２０３〔７〕），且《繫年》“師”字常見寫作“■”的習慣，則“■”不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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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３７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１年。 本文所引《繫年》簡文及注釋等皆出自此書，後不綴注。

侯乃峰（網名： 小狐）： 《讀〈繫年〉臆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２年１月３日，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１７６６。

王獻堂： 《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王獻堂遺書），第７２頁，齊魯書社１９７９年。 轉引自李守奎： 《王獻唐
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王獻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

李守奎： 《王獻唐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 （一）》，簡帛網，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６０９。

陳偉： 《讀清華簡〈繫年〉札記（一）》，簡帛網，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

犻犱＝１５９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解爲“取”的錯字，並轉引郭永秉意見認爲“■”或可理解爲“取師”的專用字，簡５是借

來表示娶妻，曾仲大夫■簋則是表示取金。 〔１〕

根據辭例，《繫年》及曾仲大夫■簋中的“■”字讀爲“取”都是非常順暢的。 “取”

字在戰國簡帛中幾乎皆從又取耳作，《繫年》中的“取”共１０處用例，從“■”的僅１例。

若“取”僅見一例作“■”形，我們似乎可以推測“■”爲“取”的訛書，但曾仲大夫■簋中

出現同樣的寫法和用法，讓我們不得不考慮另一種更大的可能性———“■”爲“取”字

當時存在的另一種寫法。 “■”以手取“■（師）”與以手取“耳”並無本質區别，都表取

獲戰功。

《繫年》中不乏更换構字偏旁的現象，如： 從 “攴”的 “敗”字或改從 “戈”旁 （

１２１），這種從“戈”作的“敗”在信陽簡中也曾出現過（ ０２９）；從“豕”的“逐”字或改從

“犬”作（ ００６、 １２２），這種從“犬”作的“逐”字在甲骨、金文中也可找到。

３．第九章５１號簡“襄而〈夫〉人■（聞）之”。 注釋無詳解。

華東讀書小組認爲當隸定爲“襄夫人”，“天”是“夫”之譌。 〔２〕蘇建洲等進一步指

出簡文字形 確實與“天”作 （繫年０９７）同形，與“而”作 （繫年０３６）最後兩筆内縮

不同。 〔３〕整理者及上述學者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此例“而”確爲“夫”字之訛。

二、 未在釋文中注出，但在後附注釋中懷疑屬於訛書的。

１．第五章２９號簡“文王以北啓出方成（城），圾■於汝”。 按，此句釋爲“圾”的字

簡文原作 形，整理者在注釋中據《左傳》哀公十七年“封畛於汝”，懷疑其爲“封”之

訛字。

引文中的 字，學者又提出過釋“扱”、 〔４〕釋“及” 〔５〕等新的看法，未有定論。 考

《繫年》“封”字兩見，分别作 （０１８）、 （１３０），右旁與“及”形差别十分顯著。 統計清

華簡目前出版的報告來看，清華簡中 “及”字 “及”旁出現頻率較高 （前四册共見３１

例），偶見寫法與“秉”字接近的（２例見於《保訓》篇），均未見寫得接近“封”字右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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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洲： 《利用〈清華簡（貳）〉考釋金文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２年１月１
日，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１７６２。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 （三）》，簡帛網，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６１３。

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４２１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子居： 《清華簡〈繫年〉５～７章解析》，“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網站，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狑狑狑．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
犮狅犿 ／犪犱犿犻狀／犾犻狊狋．犪狊狆？犻犱＝５２３８。

羅運環： 《清華簡“彪”字新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７日，狑狑狑．

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２０１２。



單從字形上來看，書手將“封”字訛寫爲 形的可能性不大。

２．第九章５０—５１號簡“乃命左行■（蔑）与■（隨）會卲（召）襄公之弟■（雍）也于

秦”。 注釋７：“‘也’字據簡下文疑係‘子’因形近而誤。”

引文“也”字作 ，是楚文字的常見寫法，整理者的釋讀没有問題。 古書中的公子

雍未見“雍也”的叫法，古代“子”可作人的通稱，加在人姓、名後面又可視作對人的尊

稱，且《繫年》第十章５４號簡對公子雍有“雍子”之稱。 整理者應是出於對上述情况的

考慮，疑“也”爲“子”之誤。

查《繫年》“子”字５７見，“也”字１０見， 〔１〕皆爲楚文字標準寫法，未見有互訛之傾

向。 就《繫年》文字體系内部而言，“子”與“也”寫法的起筆即差異顯著：“子”字起筆爲

横撇，“也”起筆爲斜向右下的一短豎。 從一般的文字規律來講，兩個字形簡單明瞭、

差異十分顯著的常用字之間互訛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此，整理者並没有確定地注明

此處爲訛誤，只是謹慎地表示了懷疑。

《繫年》有在人名後加“也”的用法，如《左傳·定公二年》的楚貴族“黑腰”，其人名

在《繫年》簡文中出現兩次，皆記爲“黑腰也（７７號簡）”。 李守奎先生指出將此處“雍

也”與“黑要也”中的“也”視爲相同的用法更爲合理，“‘雍’在句子中作主語時，後面可

以加上語氣詞‘也’，表示‘停頓、舒緩，同時兼有提示作用。’”。 〔２〕並引更多古書用例

爲證。 〔３〕蘇建洲先生也持有同樣看法。 〔４〕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５１號簡中的“也”字應視爲古人語法習慣的表現，而非“子”字

之誤。

３．第十六章９０號簡：“■（厲）公■（救）奠（鄭），敗楚■（師）於■（鄢）。”注釋９：

“■，從■，右半所从爲‘■’省形，‘■’下大形譌爲矢形。 大、矢作爲構字部件時有互

譌，可參看《戰國文字編》三三六頁‘侯’字下、三三七頁‘矣’字下。”

簡文■字作 ，整理者的釋讀方案與大家熟知的鄢陵之戰契合緊密。 “矢”參與構

字時訛作“大”的例子較多，如“智”字作 （包山１３７）、 （郭店·語四１１）、 （繫年

０５７）等， 〔５〕“殹”字作 （清華壹·耆夜０５０、 （清華叁·芮良夫１０）等。 〔６〕上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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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字表中共列“也”字１１例，其中一例或有可能爲“巳”字，暫存疑，詳見下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 《古代漢語虚詞詞典》第６９４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李守奎： 《清華簡〈繫年〉“也”字用法與攻吾王光劍、欒書缶的釋讀》第３７５—３７６頁，《古文字研究》第三
十輯，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

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４２０頁。

更多例字可參看李守奎： 《楚文字編》第２２３—２２４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更多例字可參看沈建華、賈連翔：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第８７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４年。



釋中所舉例子亦屬從“矢”向“大”的訛寫。 由“大”訛爲“矢”的例子可見如“疑”字作

（陶彙５·３９５）、 （陶彙５·３９８）等。

三、 另外兩個與訛書有關的例子。

１． 《繫年》中的“■”與“■”。

“■”字在《繫年》中共出現８５次，８４例讀爲“師”，僅１例讀爲“追”；“■”字出現６

次，５例讀爲“師”，１例讀爲“追”。 若僅從使用頻率的巨大差異上考慮，我們容易認爲

僅有１例讀爲“追”的“■”與“■”是由訛書導致的。

引文中的“■”字，裘錫圭先生認爲其正體即甲骨 （合集１８２５６〔１〕） 字，其字本從

“止”從“■”，可隸爲“■”，乃《詩經》“無踰我牆”“終踰絶險”之“踰”的表意初文，並指

出“■”即“■”的訛形。 〔２〕趙平安先生又撰文指出，“■”與“■”作爲偏旁參與構字時

常發生混訛，這種混訛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時期，並舉有例證。 〔３〕在目前可見到的古

文字文獻中，《繫年》中第一次出現了獨體的“■”訛作“■”的現象。

我們知道，某些在文字早期就産生的訛體，到了後代往往被視爲當時的正體或正

體的一種異體而大量流行。 按照這種認識，由於使用頻率較高，《繫年》中５例讀爲

“師”的“■”字大致可以視爲“■”字在楚地的一種異體。 事實上，本應從 “■”作的

“歸”字在《繫年》中出現了２７例，其“■”旁皆寫作“■”。 再佐以過去在天星觀簡及新

蔡簡中所見從“■”旁作的“歸”字，可知楚人已十分習慣將“■”寫作“■”形。

至於《繫年》中皆僅出現了１例的“追”字寫作“■”和“■”形的現象，我們認爲可

能是由於假借或省寫的原因所致。 〔４〕

２．第八章４６號簡“我既■（得）奠（鄭）之門■（管）也”。

４６號簡釋爲“也”的字形作 ，該字與《繫年》中“也”字寫法明顯不同： （０５０）、

（０７７）。 “也”字上部從“口”。 ４６號簡 乃“巳”字，其寫法《清華簡》中常見，如：

（清華壹·耆夜０１１）、 （清華叁·説命上００５）、 （清華肆·筮法地支５７）。

“巳”是否是“也”的訛書？ 回答是否定的。 “巳”在簡文中當讀爲“矣”。

古文字“巳”與“已”同字，學者已有共識。 《釋名·釋天》：“巳，已也。”《韻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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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

裘錫圭： 《説從“■”聲的從“貝”與從“辵”之字》，《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輯，第９—２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趙平安： 《釋古文字資料中的“■”及相關諸字———從郭店楚簡談起》，原載《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廣
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收入作者： 《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１１３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李守奎、肖攀： 《清華簡 〈繫年〉中的 “■”字及 “■”之構形》，華夏文化論壇，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２８０—

２８１頁。



韻》：“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已矣之已。”徐鼐《讀書雜釋》卷十三：“今就班固《漢書》，許

慎《説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考之，猶可知巳午之巳，即終已之已……漢、魏通儒皆以

巳午之巳取終已爲義。” 〔１〕出土文獻“已”即寫作“巳”，如：“后稷既 （已）受命”（上

博二·容２８）、“善者果而 （已）”（郭店·老甲７）。

文獻中又可見“已”“矣”通用之例，郭店·老甲１５：“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也，惡

（已）；皆知善，此其不善 （已）。”簡文“已”字蘇轍《老子解》作“矣”，陳鼓應《老子注譯

及評介》注：“‘已’‘矣’古通。” 〔２〕《左傳·僖公三十年》“鄭既知亡矣”，與《繫年》４６號

簡引文句式一致。

可見，上引《繫年》４６號簡中的 即“巳”字無疑，不應釋爲“也”字，也就和訛書問

題没有關係了。

總結《繫年》中三類與訛書相關問題的梳理不難發現，《繫年》報告確立訛書的標

準大致有兩點：１．簡文字形與其破讀字不符，而又不便以借音解釋的，如上舉“宋—

宗”“而—夫”“圾—封”“也—子”“巳—也”等例；２．簡文字形與當時通行寫法不同的，

如“■—取”“矢旁—大旁”。 單從定義訛書的角度而言，這樣的兩條標準是没有問題

的。 但是，當實際使用這些標準的時候，我們恐怕不得不考慮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如：

是否能保證破讀結論的正確無誤（“圾—封”“也—子”“巳—也”）？ 是否絶對不存在借

音的可能，是否考慮到古今異體、或其他我們尚未普遍認識的罕見異體等（“宋—宗”

“■—取”）？ 這些不確定因素直接影響着訛書判斷結果的準確性。

《繫年》整理報告中對訛書問題的處理比較審慎，但對一些訛書的判斷還是會引

起學術界的異議。 訛書與許多文字演化現象間存在着需要厘清的交叉部分，在複雜

演變的古文字鏈條中，要精確分析和判斷古文獻中的訛變和訛書，存在一定的難度。

對待古書中的訛書，需要謹慎再謹慎，没有充分證據，不能輕下結論。

（肖　攀　吉林大學文學院；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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